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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81,006,0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3081%。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5月10日（星期日），由于该日为非交易日，故本次限售股

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5月11日（星期一）。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340号）的核准，公司于2012年5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分别

向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发行91,807,622股、向北京清晶微科技有限公司发行4,184,720股、向赵维健发行

3,736,357股、向葛元庆发行1,643,997股、向吴行军发行1,643,997股、向段立发行1,451,841股、向孟

红霞发行821,998股、向宋翌发行597,817股、向丁义民发行512,415股、向李刚发行352,285股购买其持

有的北京同方微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2012年5月3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106,753,049股股份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登记手续，于2012年5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总股本由135,000,000股增加至241,753,049股。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33,750,000股限售流通股（为2010年6月

28日受让的原唐山晶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本次发行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

公司125,557,622股限售流通股。

2014年6月，公司根据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了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2013年末总股

本303,408,98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303,408,984股增加至606,817,968股。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清晶微科技有限公司、赵维健、葛元庆、吴行军、段立、孟红霞、宋翌、丁义民、李刚所持有的本公司限

售流通股相应发生变更。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2010年6月28日，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本公司原控股股东唐山晶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3,

375万股股份，同方股份承诺：同方股份取得晶源电子3,375万股股份之后，将继续履行晶源科技在晶源

电子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股份限售承诺以及股权分置改革承诺期满后的追加限售承诺。 同时，同方

股份承诺，自取得晶源电子3,375万股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即2010年6月28日至2013年6月27日）不进

行转让。

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交易对方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所拥有的晶

源电子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根据上述股份锁定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锁定外，将本

次交易前所持有的于2013年6月27日限售到期的公司股份的限售期间延长至2015年5月9日。详见公司于

2013年6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控股股

东股份追加限售承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3-028）

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交易对方北京清晶微科技有限公司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所拥

有的晶源电子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交易对方赵维健、葛元庆、吴行军、段立、孟红霞、宋翌、丁义民、

李刚承诺：所持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

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5月11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81,006,0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3081%。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10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

（

股

）

备注

1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51,115,244 251,115,244

2

北京清晶微科技有限公司

8,369,440 8,369,440

3

赵维健

7,472,714 7,472,714

注

1

4

葛元庆

3,287,994 3,287,994

注

1

5

吴行军

3,287,994 3,287,994

注

2

6

段立

2,903,682 2,903,682

注

2

7

孟红霞

1,643,996 1,643,996

8

宋翌

1,195,634 1,195,634

9

丁义民

1,024,830 1,024,830

10

李刚

704,570 704,570

合计

281,006,098 281,006,098

注1：赵维健先生为公司董事、总裁，葛元庆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其股份解除限售后，按照高管股份进

行管理。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督查

赵维健、葛元庆履行其股份锁定的承诺事项。

注2：吴行军先生为公司离任监事，段立先生为公司离任董事、副总裁，离职时间均为2015年2月9日。

按照相关规定，其股份解除限售后，在离职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督查吴行军、段立履行其离任后股份锁定的承诺事项。

截至公告日，上述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限售股份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流通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392,546,510 64.69 125,802,618 20.73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31,390,434 5.17 9,869,020 1.63

03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292,492,212 48.20 100,507,528 16.56

04

高管锁定股

1,163,864 0.19 15,426,070 2.54

06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67,500,000 11.12 0 0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214,271,458 35.31 481,015,350 79.27

三

、

总股本

606,817,968 100.00 606,817,968 100.00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作为同方国芯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西南证券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西南证券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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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5月6日（星期三）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5日—2015年5月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5日15:00至2015年5月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广场D座15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致成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赵维健先

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45,

689,712股，占公司总股本606,817,968股的56.9676%。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3,794,974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7.217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7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339,341,63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5.921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348,0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6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

见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逐项表决如下：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 募集资金数额和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68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793,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63%；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682,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8%；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四、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王利卫律师、杨佳维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关于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见证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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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文

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

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6日（星期三）13：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5日—5月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5年5月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5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6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太原市和平南路83号煤气化公司宾馆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4、召集人：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锁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4,

204,4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513,747,000股的51.427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理人共3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166,69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513,747,000股的1.9789％。 具体如下：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8,867,16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513,747,000股的50.3881％；

（2）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3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337,28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513,747,000股的1.0389％。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情况如

下：

1、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080,5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1％；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42,7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813％；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21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074,6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9％；反对12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0％；弃权8,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36,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28％；反对1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1951％；弃权8,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21％。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074,6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9％；反对12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0％；弃权8,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36,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28％；反对1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1951％；弃权8,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21％。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074,6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9％；反对12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0％；弃权8,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36,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28％；反对1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1951％；弃权8,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21％。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074,6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9％；反对12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0％；弃权8,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36,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28％；反对1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1951％；弃权8,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21％。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关联股东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代表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有效表决股数为10,166,699股。 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36,8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28％；反对12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1951％；弃权8,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36,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28％；反对1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1951％；弃权8,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21％。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续聘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074,6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9％；反对12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0％；弃权8,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36,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28％；反对1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1951％；弃权8,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21％。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15年4月15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华鹏 纪勇健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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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合并

A

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或“本公司” ）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北车” ）合并（以下简称“本次合并” ）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

公告已于2015年4月29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本提示性公告仅对本次合并A股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相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对本公司投资者申报行使A股异议股东现

金选择权的建议。 除本公告另有定义，本公告中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中国南车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告书（修订稿）》“释义” 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

相同的涵义。

重要提示

1、 本公司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6日， 本公司A股股票自

2015年5月7日起开始连续停牌，直至本次合并的换股完成后以“中国中车” 股票简称复

牌。 2015年5月6日为本公司A股股票在本次合并的换股完成后以“中国中车”股票简称复

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2、 行使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等同于以人民币5.63元/股的价格卖出本公司A股股

份。 本公司A股股票于2015年5月6日（本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为29.45元/股，相

对于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溢价423.09%。 若本公司A股异议股东行使现金选

择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3、本公司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采用网下申报的方式。 本公司A股异议股东如需行

权，须在本公告规定的申报期内按照规定的程序向本公司申报。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束后，本

公司收集所有的行权指令，凡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的A股异议股东须在本公司刊登A股异

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次一交易日（即2015年5月13日）的上午9:30-11:30和

下午1:00-3:00在本公司的统一协调安排下至上交所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并办理审核手

续；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后可委托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一、A股异议股东

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A股异议股东是指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本公司A股股东：（1）

在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上就 《关于中国南

车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方案的议案》项下的各项子议案和就《关于

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并协议的议案》表决时均投出有效反对票，其中沪股通投

资者的有效反对票通过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投出；（2） 自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股权登记日起， 作为有效登记在本公司股

东名册上的A股股东， 持续保留拟行使现金选择权的A股股票至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

实施日；（3）在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成功履行相关申报程序。 非A股异议股

东申报无效。

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中持有中国南车股票且需要进行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

报的投资者，应最晚于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6日）将相应股票

从信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其对应的普通证券账户，并于申报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进行相关申

报。

二、申报期

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时间为2015年5月7日（以下简称“申报日” ）上午9:

30-下午4:30（以下简称“申报期” ），本公司A股股票于申报日开始连续停牌。

三、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及股份过户时间

在申报期内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的A股异议股东须在本公司刊登A股异议股东现金

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次一交易日（即2015年5月13日）的上午9:30-11:30和下午1:00-3:

00在本公司的统一协调安排下至上交所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并办理审核手续。

在申报期内成功申报且在规定时间内至上交所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A股异议股东，在

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后，可以签署《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权过

户登记授权委托书》（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刊登的《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本次合并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附件一），委托本公司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四、申报方式

本公司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采用网下申报的方式。

1、A股异议股东需将有关证明材料（境内法人股东：包括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票账户卡复印件、《中国南车

股份有限公司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刊登

的《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合并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附件二）；境

外法人股东：包括经公证的有效商业登记证明文件、授权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股票

账户卡复印件、《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 个人股

东：包括身份证复印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

择权行权申请书》）在申报期内以传真、快递或现场方式提交给本公司（联系方式详见本

公告），传真到达时间或快递到达签收时间需在申报期内。 上述资料提交不全的，视为无效

申报。

2、本公司收集前述行权申报资料并经本公司和律师核查后，为保证申报股东的意思表

示真实，已经进行申报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应在本公司刊登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结

果公告次一交易日（2015年5月13日）在本公司的统一协调安排下至上交所现场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并办理审核手续。 A股异议股东在现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应当携带《中国南

车股份有限公司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权过户登记授权委托书》（原件）、《中国南车

股份有限公司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原件）和有关证明材料（境内法人

股东：包括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证明原件、法人

股票账户卡原件，如非法定代表人本人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表

还需携带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境外法人股东：经公证的有

效商业登记证明文件、授权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股票账户卡原

件；个人股东：包括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如非个人股东本人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的，个人股东的代理人还需携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个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未在

规定时间内携带规定资料供本公司以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公证机构验证并现场签订股

份转让协议及通过上交所审核的股东，其申报视为无效申报。

3、 如以传真或快递等方式申报的现金选择权股份数量与现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所

载转让数量有差异，以现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所载转让数量为准。

4、投资者在申报过程中出现的差错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责任。

五、申报联系方式和申报地点

1、传真申报联系方式：010-63984785

2、快递申报联系方式：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5号楼922房间

3、联系人：刘宏伟

4、联系电话：010-51862188

5、现场申报地点：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5号楼中国南车922房间

6、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地点：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号证券大厦上海证券交易所

六、申报有效数量的确认

1、于申报期，A股异议股东可以全部或部分申报现金选择权。

2、 自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的股权登记

日起至现金选择权申报日期间A股异议股东发生持股变动的，如持股变动未导致A股异议

股东在此期间任一时点的持股数量低于其有效反对票所代表的股份数，则该A股异议股东

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上限为有效反对票所代表的股份数；如持股变动导致A股

异议股东在此期间任一时点的持股数量低于其有效反对票所代表的股份数，则该A股异议

股东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上限为此期间A股异议股东持股数量的最低值。

3、 持有本公司以下A股股份的A股异议股东无权就其所持有的该等股份主张行使现

金选择权：（1）存在权利限制（指权属关系存在争议，或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查封或适用

法律或受约束协议限制转让等其他情形）的股份；（2）其合法持有人已向本公司承诺放弃

现金选择权的股份；（3）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4）其他根据适用

法律不得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 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出现权利限制情形的，

则该部分股份的现金选择权申报自权利限制情形发生时无效。

4、 对在申报日内同一股票账户进行的多次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与 （或）撤

回，将以最后一次申报（与/或撤回）意思表示为准，并确认有效申报的股份数量。

5、 若已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在向上交所和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该等股份

审核及过户事宜前被转让，则被转让股份的现金选择权申报无效。

七、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本公司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或其境内全资下属公司、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或其境内全资下属公司。

八、行权价格

本公司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为：人民币5.63元/股。

九、行权对价的支付

在本公司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后，如投资者仍确认需要行权，在有效申报经上交所、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通过后，本公司将安排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在代扣行

权相关税费后向A股异议股东指定的银行账号支付现金对价净额，同时本公司协助向上交

所和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该部分股份过户至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的

手续。

十、费用

A股异议股东在办理行使现金选择权股份的转让及过户手续时，转让双方应各自按照

相关规定支付股票交易印花税、过户费等税费。 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将根据相

关规定代扣代缴相关税费。

A股异议股东因办理行使现金选择权申报及股份转让发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住宿费、交通费、餐饮费、通信费等），均由该股东自行承担。

十一、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预计时间安排

日期 事项

2015

年

4

月

29

日

（

周三

）

本公司刊登

A

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及连续停牌提示性公告

2015

年

5

月

6

日

（

周三

）

A

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5

月

7

日

（

周四

）

A

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日

本公司

A

股股票开始连续停牌

本公司刊登

A

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提示性公告

2015

年

5

月

12

日

（

周二

）

本公司刊登

A

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

2015

年

5

月

13

日

（

周三

）

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A

股异议股东至上交所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

如存在行使现

金选择权的

A

股异议股东

）

2015

年

5

月

19

日

（

周二

）

股份转让协议完成确认后

，

本公司刊登

A

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清算公告

（

如存在

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A

股异议股东

）

十二、风险提示

2015年5月6日（本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本公司A股股票的收盘价为29.45元/股，相

对于本公司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溢价423.09%。 若本公司A股异议股东行使

现金选择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十三、备查文件

1、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2、本公司A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本公司A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的沪市A股股东账户资料复印件。

十四、联系电话

如有疑问，请于工作时间（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拨打咨

询电话：010-51862188。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997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0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

●本次为其担保金额：5,000.00万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40,000.00万元

●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决议和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15年5月5日，公司与向恒生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恒生银行天津分行” ）出具《保证函》，为

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中润公司” ）最高债权额5,000.00

万元提供担保，截至目前，本《保证函》项下恒生银行天津分行已发放的贷款

金额为5,00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唐山海港开发区3号路南

法定代表人：徐贺明

注册资本：155,924.75万元

经营范围：焦炉煤气、焦油、粗苯、焦炭、硫磺、甲醇、杂醇、液氧、苯、甲苯、

二甲苯、重苯、氢气、液化氮的生产销售；焦炭、硫铵生产销售；钢材、铁精粉的

批发零售及国际进出口业务。

唐山中润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94.08%的股权；河北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5%的股权，唐山港兴实业总公司持有其0.92%的股权。截

至2014年末， 唐山中润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91,924.15万元， 负债总额

220,222.28万元（其中：贷款总额111,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20,222.28

万元）， 净资产171,701.87万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实现527,457.09万元，利

润总额实现1,205.70万元，净利润989.41万元；截至2015年3月末，唐山中润公

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96,761.40万元，负债总额225,845.67万元（其中：

贷款总额111,00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225,845.67万元）， 净资产170,

915.73万元，2015年1-3月营业收入实现97,505.98万元，利润总额实现-397.

21万元，净利润-988.05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恒生银行天津分行与唐山中润公司签订《授信函》 的最高债权额为10,

000.00万元，截至目前，恒生银行天津分行已向唐山中润公司发放的贷款金额

为5,000.00万元，期限自2015年5月5日至2016年5月5�日止。公司为恒生银行

天津分行向唐山中润公司已发放5,000.00万元借款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

证， 保证期间自债务发生期届满日起至债务发生期内被担保债务所对应的最

后一笔债务/融资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之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唐山中润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有利于该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上述担

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在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6年4月30日期限内，公司向唐

山中润公司提供不超过120,000.00万元的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 截至目前公

司已对唐山中润公司提供担保10,000.00万元，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剩余额度

110,000.00万元。

公司目前担保事项均为对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未向其他

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0,300.00万元，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2.86%，无逾期担保，且全部为对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 其中，为子公司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50,000.00

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润公司提供担保40,000.00万元，为子公司承德中滦煤

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5,30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考伯斯开滦炭素化工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8,000.00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68,00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泓炭素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8,000.00万

元，为子公司唐山中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0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保证函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四）唐山中润公司营业执照

（五）唐山中润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031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

2015-024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及《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在当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的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中第二部分“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

东持股情况表”中披露的“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为141,562，属于笔误，“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户）”应为163,892。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378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

2015-022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5月6日接到控股股东崇义章源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源控股” ）关于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章源控股将其持有的原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无限售流

通股1,320万股（该质押事项详见公司2014年12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2014-060号公告） 于2015年5月5日全部解除了质

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章源控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48,987,77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5.52%，已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6,02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4.67%。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5-029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于2015年5月6日对佛山市

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

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

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002111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2015-042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5年5月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威海广

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

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